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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前之歷史書：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大綱 
 

約書亞記大綱(信心的勝利) 
 

約書亞記是摩西五經之續集，摩西安排就緒他的繼承人約書亞後便歸回天家。約書亞繼承其遺

志，率領以色列民西渡約但河，展開攻佔迦南産業之戰役，南征北伐，不到十年，迦南差不多全

數盡歸以色列人手中，約書亞將土地按支派瓜分，繼承神所託付之使命。 

 

第一部份: 進入迦南      (第1-5章) 

1. 進迦南的預備     (第1-2章) 

 神的曉諭與勉勵    

 窺探耶利哥 - 喇合的信心 (見希伯來11:31,雅各2:25,馬太1:5)   

 

2. 渡約但河進迦南     (第3-4章) 

 

3. 征服迦南的預備     (第5章) 

 在吉甲行割禮,守逾越節,吃迦南出產,嗎哪止降,地成聖 
 

第二部份: 征服迦南 (大約7年)     (第6-12章) 

1. 中部的戰役     (第6-9章) 

 耶利哥的勝利 - 信心的勝利,完全的七,神的祝福 

 艾城的戰敗 - 亞干取當滅之物的罪, 神的咒詛 

 再攻艾城的勝利, 在示劍築壇錄律法於石 

 基遍人的詭計 - 以色列人沒有求問耶和華 

2. 南部的戰役 - 戰敗五王,約書亞的禱告 (第10章) 

3. 北部的戰役 - 戰敗夏瑣與諸王的聯軍 (第11章) 

4. 總計戰敗的諸王 - 共三十三王  (第12章) 

 

第三部份: 分配迦南 (大約20年)     (第13-24章) 

1. 迦南地的劃分     (第13-19章) 

 未得但仍需劃分之地 

 河東給二支派半之地 

 迦勒之地 - 希伯侖 

 猶大之地 

 以法蓮之地 

 瑪拿西之地 

 設會幕於示羅 

 其他七族之地 - 便雅憫,西緬,西布倫,以薩迦,亞設,拿弗他利,但 

 約書亞得亭拿西拉之地 

2. 設立逃城      (第20章) 

3. 利未人之邑     (第21章) 

4. 河東見證之壇     (第22章) 

5. 約書亞的遺命     (第23章) 

6. 約書亞於示劍從新立約, 離世   (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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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記大綱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師記描述約書亞死後大約三百三十年當中,以色列在迦南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神就讓外邦人欺壓擾

害以色列來管教他們,以色列受苦不能忍受便向神呼求,耶和華就興起士師拯救他們脫離仇敵的壓迫,但士

師死後他們轉去行惡更為厲害,神又施管教,如此不斷循環。本書不是編年史,書中所記事跡不照年代順序,

如一章一至八節是約書亞死後之事而一章九節至二章七節則從新述說發生在約書亞生前的事,又如書尾十

七至二十一章所記之事乃發生於士師時代初期(參考18:30,20:1,28節). 

 

第一部份: 序言       (第1-2章) 

 

1. 以色列未能逐出迦南的居民 (1:1-2:10) 

2. 總述以色列行惡,神的管教,士師的拯救,他們再轉去行惡的循環(2:11-3:6) 
 

第二部份: 十二位士師      (第3-16章) 

 

 主要士師    次要士師  

1. 俄陀聶 (第3章) 

2. 以勿 (第3章) 

3.      珊迦 (第3章) 

4. 底波拉 (第4-5章) 

5. 基甸 (第6-9章) 

6.      陀拉 (第10章) 

7.      睚珥 (第10章) 

8.  耶弗他 (第10-12章) 

9.       以比贊 (第12章) 

10.      以倫 (第12章) 

11.      押頓 (第12章) 

12. 參孫 (第13-16章) 

 

第三部份: 結語 - 以色列社會與靈性的墮落   (第17-21章) 

1. 以法蓮人米迦的拜偶像   (第17章) 

2. 但族的拜偶像    (第18章) 

3. 便雅憫人在基比亞的惡行  (第19章) 

4. 以色列眾族攻討便雅憫族  (第20章) 

5.  以色列眾族為便雅憫族留後代  (第21章) 

 

路得記大綱 (黑暗的士師時代的一顆明星,一位信心、賢德的外邦婦女) 
 

1. 摩押女子路得對婆婆拿俄米的愛心 - 從摩押回伯利恆 (第1章) 

2. 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間拾麥穗 - 信心與愛心的勞苦  (第2章) 

3. 波阿斯對路得的承諾 - 信心的應許    (第3章) 

4. 波阿斯娶路得為妻,生子俄備,為大衛之祖父 - 信心的獎賞(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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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前之歷史（摘自馬有藻博士舊約概論） 

1. 約 書 亞 記 

日期：1375BC 

地點：迦南的示劍（24:25）。 

目的：指出神帶領以色列民進入迦南地得產業的信實。 

主旨：以色列的產業。 

 

歷史背景： 

約書亞記是摩西五經故事之續集。當時以色列民雲集在約但河東，待命揮軍渡河，直取迦南產

業。摩西安排就緒他的繼承人約書亞後便歸回天家。約書亞繼承其遺志，率領以色列民西渡約但

河，展開攻佔迦南產業之戰役，南征北伐，不下十年間，迦南差不多全數盡歸以色列人手中，戰

爭結束后土地按支派瓜分，各歸各土，繼承神所托付之使命。 

在享受感恩之餘，約書亞就寫本書，以志神的信實，也表彰自己的心願：「至於我，和我家，我

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24:15）。 

 

 

摘要： 

就救贖論，神的救贖不是單脫離地獄之永刑，而是進入豐富之新境地去。以色列出埃及

（ Exdous）是為救贖的表徵，以色列入迦南（Eisdous）則為入豐盛新境界之表徵。如只有「領

出」而無「領入」，神的救贖便不能算是完全。就神跡論，約書亞記與摩西五經所記載神大能之

施展有前後輝映之趣（紅海與約但河、逝世事跡、應許之應驗等），有如四福音與使徒行傳之關

係。 

約書亞繼承摩西遺志，帶領以色列人由摩押平原揮軍進取迦南基業；在靈意上與以弗所書相映，

兩者皆論信徒蒙恩後爭戰的生活，也是信徒靈程的一種寫照，茲引表作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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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世俗地 教 徒 得 名 為 奴 救 贖 

曠 野 客旅地 信 徒 得 救 為 子 失 敗 

迦 南 福氣地 聖 徒 得 勝 為 聖 爭 戰 

一、進取應許之土地（ 1－5 章） 

迦南是神在與亞伯拉罕立約時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土地，日後再在巴勒斯坦約中確定；但以色列人

獲得及享受迦南地即在乎他們的信心及進取，故約書亞繼承摩西之後，樣樣顯出信心進取的步驟。

他先曉諭他們信心之大義（1 章），藉此振奮民眾安然進取，又差派探子窺敵方之動態（2 章）。

耶利哥是迦南中原之重鎮，若能攻取它，迦南全地必定震動。探子的回報使約書亞等信心增強，

於是他們更大膽求過約但河的神跡（3-4章），更以復行割禮，堅表對亞伯拉罕之心志（參創 17

章），及遵守逾越節，表顯對摩西之約之履行（5章）。在這樣極大信心的表示後，主的元帥才

立刻出現，率領他們爭取迦南的勝利。 

二、征服應許之地（ 6－12章） 

約書亞展開三面之戰略，他先率軍從中路襲擊，雖此韜略出自他的軍事天才，也是主軍大帥之帶

領；於是中部強城耶利哥不堪一擊，不攻而破，這也是約書亞信心繼續之表示。約書亞乘勝進軍

艾城，但竟然大敗於本來擲石於蛋的小城弱軍之手（7章）。當敗因尋出及肅清後，艾城立即陷

落（8章）。 

迦南中部全落在以色列人手中，南部之大族基遍以欺詐的手段先與以色列求和，以色列在全勝之

餘不虞有詐，故此未有求問神（9:14）而留下後患（9章）。其餘南部諸王聯盟與約書亞對抗，

結果以色列在日月停留的神跡下大獲全勝（10章）。 

南部戰事結束後，以色列即趁勝攻打北方。北方強王夏瑣組織了「北部聯合國」在米倫湖畔與以

色列人大戰，此次為以色列進取迦南時最龐大的戰役。「以」軍以寡敵眾，加上疲兵接戰，若不

是神的同在焉能得勝，因為爭戰的勝敗不在乎人多人少，也不在乎刀槍，只在乎耶和華（參撒上

14:6；17:47）（11章）。 

北方聯軍瓦解後，其餘的也不戰而退，約書亞略記戰績總綱，旨在稱頌使人得勝的神（12章）。 

按神旨意迦南人罪惡滿盈，他要假選民之手審判他們，無奈以色列人未能乘機會進攻，他們稍為

苟安，所餘的敵民日後卻成了以色列人「肋下的荊棘，他們的神即成了以色列人的綱羅」

（士 2:3）。以色列人後雖號啕大哭，願意滅盡敵人，只因機會一過也就辦不到了。 

三、分配應許之土地（ 13－22章） 

戰後的迦南地便按十二支派分配，一些領土雖未到手中卻憑信心接受。有兩支派半（流便、迦得、

瑪拿西半）雖曾過河聯手殲敵，卻要在河東安居（13章）。其餘支派按人丁分地（14-21章）。

其中在河東河西各分出三座六座定為逃城，使誤殺人者得獲恩赦，這也是顯出他們所事奉的神是

恩赦的（20:1-9）。當時迦南約有二百五十萬英畝，以色列人則約六十萬戶，每戶平均四十二畝。

孟子說：「五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以色列每家都得四十二畝，神豐富之恩實超人所

想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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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之兩支派半在己方自築高壇，原意是見證神恩（ 22:34），但卻引起其餘支派所誤會，以為

他們不去示羅的會幕裡敬拜，於是組軍興師問罪，差點引起鬩牆流血，這也是分地後的一小段插

曲（22章）。 

各事分配定妥，各民安居樂業，約書亞年紀老邁，自知在世上的年日不多，為著將來全國會眾同

歸一心事奉同一的神，故把國中代表召來，以神的信實為題曉諭他們謹慎愛神（ 23:1）（23

章），再曉諭全國誠心實意（24:14）敬畏事奉神（24章）。 

2. 士 師 記 

 

日期：1020BC（掃羅時代） 

地點：示羅（撒上3:21；撒母耳之居所）。 

目的：指出以色列離棄真神的後果乃是痛苦受制，管教責打，悔改帶來復興。 

主旨：以色列失落君尊國家的因果。 

 

歷史背景： 

本書所記載的年代由約書亞（1375BC）至撒母耳（1075BC）。自約書亞死後，以色列因領土廣

闊，領袖人才稀少，分散太遠，又無適當合一的團契，各支派又忙著開墾荒地，料理自己的家

園；而且他們在進取時沒有按神的旨意完全肅清敵人，故此這些「眼中的刺、肋上的鞭」，便屢

成為他們的「綱羅、機檻」（書23:13），使他們同化於外邦的文化風俗裡（2:3）。 

 

士師時代便成為以色列史中的黑暗時代，每當以色列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時（4:1;17:6），神便興起外邦國家管教他們；當他們認罪悔改求恩時，神便興起「士

師」拯救他們。在此書中，這樣循環不息的「犯罪」、「管教」、「認罪」、「拯救」的過程共

有七次之多（一些不是連續性而是同時性的）。這樣持續到撒母耳時代，他們要求「王」代替

「士師」的管理，結果神便興起「王」及「先知」替他管理及替他出口。撒母耳是處在「士師時

代」與「王國時代」之間的環扣。在其先知學校裡，他先記「士師時代」之事跡（士師記），再

記「王國時代」開始之事跡（撒母耳記）。 

 

圖析： 

士師時代前 士 師 時 代 時 士師時代後 

1-2 3-16 17-21 

政治

性的

因由 

沒有

趕出 

宗教

性的

因由 

事奉

巴力 

第

一

循

環 

俄

陀

聶 

第二

循環 

以笏

珊迦 

第三

循環 

底波

拉 

第四

循環 

基甸    

第五循環 

陀拉、睚

珥 

第六循環 

耶弗他、以比

贊、以倫、押頓 

第七循環 

參孫 

宗教的

混亂 

道德的

混亂 

支派的

混亂 

1 2 
3

上 
3下 

4|

5 
6|8上 

8下|10

上 
10下|12 13|16 17|18 19 20|21 

序 言 過程 增 補 

前 因 後果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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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書續上書約書亞記，當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後，他們循神所吩咐各支派分得該有的土地，於是他

們便各歸各地安居樂業下去。可是一面他們沒有照神旨意完全的把迦南人逐滅，一面貪圖一時的

太平，利用仇敵服役，更被仇敵同化，參拜他們的偶像，結果造成失去產業和平安。在受敵人迫

害痛苦時，他們向神呼求，神便在他們當中興起拯救者，使他們脫離虎口，過後這些拯救者便治

理他們，作他們的士師。故自約書亞死後至掃羅為王止，這段時期稱為「士師時期」。 

「士師」原是「本地英雄」，在其民族受外敵侵侮時蒙神興起，維護正義，濟弱扶傾，後復以統

治者的姿態管理百姓，是為士師，本書的主要部份是記敘一些英雄事跡，故名。 

一、士師時代前（1－2章） 

本書開始記述「士師時代」的前景，也是全書的引言，更是解釋為何產生士師時代極其混亂之因

由。作者先指出首因是以色列人在入迦南境時沒有循照神的吩咐完全趕出迦南七族；「沒有趕出」

是此章之要句（1:19,21,27,29,30,31,33），指出日後混亂其因之一（1章）。繼之作者引述次

因，即以色列人因沒有完全趕盡敵人出境，更而在風俗上與他們同化，在宗教上采他們的神；

「事奉巴力」是此章之要句（2:11-12,17,19），指出日後混亂之次因（2章）。 

二、士師時代時（3－16章） 

從第 3章始至 16章，作者選擇六大士師及六小士師的英雄事跡，用七次循環的筆法說明以色列

人在離棄「神權管治」（Theocracy）後慘痛之結果。每一循環都是一貫的，因人犯罪的性情也

是一貫不變，表述如下： 

 

這循環式的歷史觀（ Cyclic Philosophy of history）正指出「共產主義」創始人德哲黑格爾

(Hegel) 之眼光：「歷史指出，人不會從歷史學習教訓」，也是本書 2:11-20的要點。 

士師的興起全是神應允人悔改禱告之表示，而士師的出身有村夫、俗婦、無名小卒、貧苦寒士、

私生子等。他們得勝的方法只不過是牛棍（3:31）、橛與錘（4:21）、空瓶（7:16）、驢腮骨

（15:15）等，正指出「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參

林前 1:27-28；林後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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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時代是一個循環不息的黑暗時代；十二個大小士師的軼事共約三百年（11:26），因一些事

跡是同時發生的（與 13:20無衝突）。茲把循環的士師時代列表如下： 

士師 支派 仇敵 奴役時間 太平時間 經文 

1.俄陀聶 猶大 米所波大米人(古珊利薩田王) 8 40 3:9-11 

2.以 笏 便雅憫 摩押人(伊磯倫王) 18 80 3:12-30 

3.珊 迦 拿弗他利 非利士人 ? ? 3:31 

4.底波拉 以法蓮 迦南人(耶賓王) 20 40 4:4-5:31 

5.基 甸 瑪拿西 米甸人 7 40 6:11-8:35 

6.陀 拉 以薩迦 (自相殘殺) ？ ？ 10:1-2 

7.睚 珥 基 列 (自相殘殺) ? 22 10:3-5 

8.耶弗他 基 列 亞捫人 18 6 11:1-12:7 

9.以比贊 伯利恆 － ？ 7 12:8-10 

10.以 倫 西布倫 － ? 10 12:11-12 

11.押 頓 以法蓮 － ？ 8 12:13-15 

12.參 孫 但 非利士人 40 20 15:2-16:31 

三、士師時代後（17－21章） 

作者記錄十一個士師的事跡後，再附錄士師時代的一些混亂情形（為方便記憶，我們姑且稱之為

「士師時代後」之情形）。作者特選三件不同的混亂，指出士師時代確是極黑暗混亂的世代：

（1）宗教上的混亂（17-18章）－利未人作偶像的祭司以餬口，可見宗教之退化。「但」族支派

之人竟掠其神像，擄其祭司，公然率隊叛離真神，敬拜偶像，宗教之腐敗可見一斑。（2）道德

上的混亂（19章）－利未人娶妾，後在回鄉時為便雅憫族凶暴淫惡之匪徒所辱，可見當時社會真

理道德滅盡，為世人所不齒。（3）支派上的混亂（20-21章）－其餘支派集眾為被害者雪仇，把

便雅憫族幾乎滅盡，後痛定思痛，追悔傷悼，為便雅憫族共謀存種之策。此種情形，足以顯露士

師時代宗教信仰、國家政治及社會道德淪落破產之真相，正是當神被摒棄時，各人便自命為王，

任意妄為（21:25）。 

3. 路 得 記 

日期：1010BC 

地點：示羅（參士師記）。 

目的：指出士師時代另一面的景況，也指出大衛王的世代淵源，好引入下一集有關大衛生平的撒

母耳記。 

主旨：以色列的光明。 

 

歷史背景： 

與士師記同（雖書內缺提任何士師之名，唯所記之事跡可能發生於基甸任士師期間〈約1200-

1150BC間〉，因是時曾有一次大饑荒出現〈參士6:3-4〉。 

摘要：本書實乃士師記的另一面面觀；舊希伯來文聖經士師記與路得記是同一本書，故也可以稱

為士師記的附錄。士師記是一本黑暗慘痛的歷史，讀時令人失望、歎息；路得記卻使人欽佩、興

奮。本書的故事處在士師時代，好比沙漠的綠洲、黑夜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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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主要中心思想表彰信心之佳美，特別出自一外邦女子，更屬難能可貴。而且，本書原附在士

師記之後，與失卻信心而墮落之神的選民作一鮮明的對比。全書的故事藉著路得信心之履歷，表

顯神揀選與救贖之美旨，也預表外邦人將來投在神恩下得蔭庇之福（2:10,12-13）。  

圖析： 

到波阿斯的城 到波阿斯的田 在波阿斯的場 到波阿斯的家 

1 2 3 4 

寄居:摩押 
回鄉:  

伯利恆 
普通的恩典 格外的恩典 妙計 進行 成親 家譜 

1:1-5 1:6-22 2:1-13 2:14-20 3:1-5 3:6-19 4:1-17 4:18-22 

農 婦 工 人 賢 婦 主 婦 

荒 年 麥 田 禾 場 新 家 

遇 苦 難 受 安 慰 得 應 許 蒙 取 贖 

信心的道路 愛心的事奉 謙卑的慰藉 順服的賞賜 

信心的試煉 信心的勞苦 信心的應許 信心的賞賜 

一、路得至波阿斯城中（1章） 

本書開啟記述士師秉政時代之一段軼事。當時猶大國中大遭饑荒，有一家四口，夫妻兩子，逃到

鄰近的摩押地寄居，一個不平凡的故事便應運而生。在摩押，此家庭的前途因而急速劇變，十年

的光陰使萬事變動，剩下來婆媳二人只得回老家去，他們的名為「拿俄米」與「路得」。 

路得本是摩押女子，與另一女子同嫁到拿俄米的家庭去。十年相聚，路得從夫家中學到愛慕神的

心，而她的妯娌卻如道種在路旁，日一出便枯死了。在回鄉的路上，只路得一人不願與婆婆分離，

一心追隨服事到老，還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16）。這是一個信心的考驗，想不到一個

外邦女子竟然得勝。 

二、路得至波阿斯田中（2章） 

在自己的家鄉中，拿俄米有一至親富戶名「波阿斯」。路得憑著信心，在他的田中勞苦拾穗，供

應全家的需要，波阿斯處處照顧路得與拿俄米一家，讓她在自己的田中拾取額外的麥穗過活

（2:16），如此看，實在是神的恩典臨到外邦人身上的一種預表（2章）。 

三、路得至波阿斯場中（3章） 

拿俄米熟識猶太人風俗之習慣，至親無家之人可娶近親為妻，使家族之名可以繼後，產業有合法

的繼承者。於是她鼓勵路得向波阿斯暗示（3:4,6,9,14,15），路得完全順服，憑著信心，依靠

此律法之應許（3章）。 

四、路得至波阿斯家中（4章） 

路得的信心終蒙神特殊的眷顧，與波阿斯結合為夫妻，替夫家贖回所有的產業，並存留他們的名

字在產業上，末後更成為以色列之王大衛之先祖，這可算是信心之賞賜。 


